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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申報實務》 
 

試題評析 

這是第一次記帳士考試，因此租稅申報實務此科並沒有歷屆考題可參考。原則上，本次考試係依據

規定之命題大綱及題型(規定為申論題但可細分為問答題及計算題)出題，但出題略顯保守，似乎強

調申報實務仍應以租稅法規為本，以避免爭議。題型及佔分：營所稅問答題 40 分、營業稅計算題

30 分、綜所稅計算題 30 分。問答題不難，計算題簡單。 

 

一、何謂屬人主義？何謂屬地主義？試就上述觀念說明我國營利事業所得稅的課徵範圍。（12 分） 

 

【擬答】 
營利事業所得稅之課稅範圍兼採屬人主義及屬地主義，說明如下： 

(一)屬人主義：營利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利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利事業所 

得稅。屬人主義為避免重複課稅採稅額扣抵制度，即其來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已依所得來源國稅法規定繳納 

之所得稅，得自其全部營利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數，不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國內適 

用稅率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二)屬地主義：營利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之營利事業所得， 

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參考資料：張秀賢講義第二回 P4、P5。 

 

 

二、什麼是所得稅暫繳申報？有那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理暫繳申報？營利事業如何辦理暫繳申報？（16 分） 

 

【擬答】 
(一)暫繳申報係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繳制度。暫繳申報之種類分為： 

1.一般暫繳：營利事業除免辦暫繳者外，於申報時按其上年度結算申報營利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稅額。 

2.試算暫繳：公司組織之營利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使用藍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辦理暫繳申報者，

得以當年度前六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有關營利事業所得稅之規定，試算其前半年之營利事業所得額，按

當年度稅率，計算其暫繳稅額。 

(二)除以下免辦暫繳申報者外之營利事業均應依法辦理暫繳申報。 

1.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的營利事業，其營利事業所得稅係依所得稅法規定，應由營業代理人扣繳或由給付人於給 

付時扣繳者。  

2.經核定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利事業，(凡本年度一至六月份原核定為小規模營利事業，嗣於七月一日起經核定改

為應使用統一發票，也可以免辦暫繳申報。) 

3.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律規定，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者。  

4.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業組織、消費合作社、公有事業。 

5.上年度結算申報營利事業所得稅無應納稅額者。 

6.本年度上半年新開業者。 

7.營利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有解散、廢止、合併、轉讓情事，其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應辦理當期決算

申報者。 

(三)應於每年九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依規定格式，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檢附自行向公庫繳納之暫繳稅額繳款收據，

一併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參考資料：張秀賢講義第二回 P45、P47。 
 
 
三、營利事業為依限辦理「未分配盈餘申報」或「不申報」有何處罰？（12 分） 

 

【擬答】 
(一)未依限辦理「未分配盈餘申報」之處罰： 

營利事業未依規定期限辦理未分配盈餘申報者，稽徵機關將填具滯報通知書通知營利事業限期補辦申報。營利事業如

於限期內補辦申報者，稽徵機關則據以調查核定其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的稅額，並按核定應加徵的稅額另徵百分之十

滯報金。滯報金的金額，不得少於一千五百元。營利事業違反所得稅法第一百零二條之二規定，未依限辦理未分配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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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申報，但在稽徵機關填發之滯報通知書送達前自行申報者，仍應依規定加徵滯報金。但經核定之應加徵之稅額在一

百元以下者，得免另徵滯報金。 

(二)「不申報」之處罰： 

經稽徵機關通知限期補辦申報後，營利事業仍未補辦申報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料核定其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的稅

額，並按核定應加徵的稅額另徵百分之二十怠報金。怠報金的金額，不得少於四千五百元。營利事業逾滯報通知書補

報期限，而在稽徵機關送達核定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之稅額通知書前自行申報者，仍應依規定加徵怠報金。但經核定

之應加徵之稅額在一百元以下者，得免另徵怠報金。 

 

參考資料：張秀賢講義第二回 P93、P96、P100。 

 

 

四、試依據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為營業稅法)之相關規定，回答下列問題。 

(一)甲公司係依一般稅額計算之營業人，經營摩托車買賣，某期以成本$35,000，時價$50,000 之摩托車一部

獎賞表現優異之員工。試問甲公司為何要開立統一發票？而銷項稅額為若干？(10 分) 

(二)乙商店係小規模營業人(稅率適用營業稅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民國 94年 7、8、9 月份經主管稽

徵機關查定每月銷售額為新台幣$100,000，經按其申報符合規定之可扣抵進項稅額合計為$15,000，試

問小規模營業人之稅率為何？該期之應納稅額為若干？(10 分) 

(三)丙公司為兼營營業人，某期之交易資料如下： 

1.銷售額為$13,000,000，其中，應稅部分為$5,000,000，免稅部分為$8,000,000，含出售土地一筆售價

$3,000,000。 

2.購進貨物金額共$5,000,000，其中，免稅部分為$2,000,000，應稅部分為$3,000,000，應稅部分包括支

付交際應酬費用$200,000，進項稅額$10,000，及購買自用乘人小汽車$800,000，進項稅額$40,000。 

在不考慮其他情形下，當期進項稅額不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例(當期不得扣抵比例)為何？以比例扣抵法計算

該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為何？(10 分) 

 

【擬答】 
(一)1.因為(1)甲公司以其購買供銷售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屬於視為銷售貨物。(2)甲公司於購買該摩托車時，其進項

稅額已經申報扣抵。(3)甲公司將該摩托車轉作酬勞員工使用，屬於不得扣抵項目。 

   2.＄50,000×5%＝＄2,500。 

參考資料：張秀賢講義第一回 P8~P9、P62。 

(二)1.小規模營業人之稅率為 1%。 

   2.應納稅額為＄100,000×3×1%－＄15,000×10%＝＄1,500。 

參考資料：張秀賢講義第一回 P84~85、P121。 

(三)1.(＄8,000,000－＄3,000,000)÷(＄13,000,000－＄3,000,000)＝50%⋯不得扣抵比例。 

2.＄3,000,000×5%－＄10,000－＄40,000＝＄100,000⋯應比例計算得扣抵進項稅額；＄100,000×(1－50%)＝＄50,000⋯得扣抵

進項稅額；＄5,000,000×5%－＄50,000＝＄200,000⋯應納營業稅額。 

參考資料：張秀賢講義第一回 P80。 

 

五、李大中服務於國內某私人公司，其妻王小梅在銀行上班，育有一子一女，長子李亮就讀私立大學一年級，長

女李心就讀國中一年級，李大中並扶養其父李弓長，年 78 歲。李大中一家人於九十四年度的所得資料為：

李大中薪資$480,000；投資國內某上市公司記名股票，分配股利淨額為$16,500，可扣抵稅額為$2,475；在

香港之房屋一棟，租金收入合計為新台幣$200,000；購買國內銀行發行之可轉讓定期存單利息收入為

$32,000。王小梅薪資$360,000；在國內銀行之活期存款利息$20,000；稿費收入為$50,000。九十四年三月

五日李大中出售自用住宅一棟，房屋買進成本及取得、持有期間的改良、移轉的費用(不含土地)，共為

$4,920,000(含持有期間的房屋稅及大樓管理費共計$80,000)，房屋出售價款(不含土地)為$5,150,000。 

(一)依據上述資料及有關所得稅法規定，計算李大中一家人九十四年之綜合所得總額；請按下列格式作答，

所得種類之分類與名稱請按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規定；並按各類所得種類加總所得，不必區別所得人姓

名。(25 分) 

 

所得種類 所得總額 

... 

... 
$ 

綜合所得總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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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上述資料及有關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並說明李大中一家人申報九十四年綜合所得稅時，可扣除之免

稅額總額。(假設申報九十四年綜合所得稅時，未滿七十歲者每人免稅額為七萬四千元)(5 分) 

 

【擬答】 

(一) 

所得種類 所得總額 補充說明 

 第一類：營利所得 

 第二類：執行業務所得 

 第三類：薪資所得 

 第四類：利息所得 

 

  

第五類：租賃所得及

權利金所得 

 第七類：財產交易所得 

  

＄   18,975 

          0 

840,000 

   20,000 

         

       

        0 

 

    310,000 

＄16,500＋＄2,475。 

稿費＄50,000 屬於定額免稅。 

＄480,000＋＄360,000。 

可轉讓定期存單利息＄32,000 屬分離

課稅；活期存款利息＄20,000 為綜合

所得。 

香港租金＄200,000 非中華民國來源

所得。 

＄5,150,000－(＄4,920,000－＄

80,000)，＄80,000 屬於使用期間之相

對代價，不得列為成本或費用減除。 

綜合所得總額 ＄1,188,975  

參考資料：張秀賢講義第二回 P144~P147、P149、P153。 

(二) 

項目  說明 

納稅義務人本人 ＄  74,000 本人無條件 

配偶 74,000 配偶無條件 

直系尊親屬    111,000 父 78 歲無條件且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子女    148,000  子女各一皆在校就讀或未滿二十歲 

＄74,000×2 

免稅額總額 ＄ 407,000  

參考資料：張秀賢講義第二回 P165、P170。 

 


